
中意人寿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银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 号）、《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 2018 年第 2

号）等规定，现将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与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理事会（以下简称年金理事会）重

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 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

勘探、开发、生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

组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销本公司系统的产品；

组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石油勘探、开发、

生产建设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

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

包石油建设工程、国外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产设备和技术出口、

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48690000万人民币 



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交易对手是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0433L 

二、 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保险业务类 

交易标的情况：2020年 10月，公司与年金理事会签订《团体保

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承保产品为中意创贤团体年金

保险（万能型）、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该保险以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退休的企业职工为被保险人，我公司作为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保

险服务。 

三、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本次交易约定的保险产品为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

（万能型）、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上述产品保险费根

据投保人提交的被保险人相关信息及其所对应的缴费期，依据保险费

率计算。预计公司 2020年收取保费约 20亿元，之后每年将根据新增

被保险人收取保全保费。 

交易结算方式：银行转账方式结算，结算币种为人民币。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2020 年 10 月 30 日签订

了《团体保险合同》，合同生效日 2020年 9月 1日。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约定的保险产品为中意创贤团体年金保险（万能型）、

中意阳光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上述产品保险费根据投保人提交



的被保险人名单上所列的年龄、性别、给付标准三项信息及其所对应

的缴费期，依据保险费率计算。保费基于《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

表（2010-2013）》中的养老金业务表 CL5/6，考虑寿命改善水平和

首次投保时的经济状况及利率水平确定。若监管机构发布新的关于人

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或定价利率水平的监管规定，则自发布之日起，

新增被保险人的保险费将参考新发布的监管规定核算。 

五、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该重大关联交易已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经董事会非关联董事

审议通过。 

六、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我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不利

影响。 

七、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无。 


